
社會知名人士和專業人士的判刑

刑 罰 必 須 與 罪 行 相 稱 。 但 刑 罰 往 往 是 否 也 與 罪 犯 相 稱 ？ 刑 事 檢 控 專 員

撰文論述社會知名人士的判刑 。

大 法 官 鄧 寧 勳 爵  (Lo r d  Denn i ng )曾 說 ： “不 論 你 地 位 有 多 高 ， 法 律

永 遠 在 你 之 上  ”。 然 而， 事 實 是 否 真 的 如 此 ？ 有 時 ， 當 社 會 名 流 和 知 名

人 士 面 對 法 庭 的 制 裁 時， 往 往 有 人 說 他 們 會 在 判 刑 方 面 獲 得 優 待 ， 並

指法庭應用不同的標準。可幸經仔細探究後 ，這些看法都站不住腳。

違 法者 不 論 地 位 高 低 、 貧 富 貴 賤、 聲 名 顯 赫 還 是 寂 寂 無 聞， 法 庭

都 會 對 他 們 一 視 同 仁 ， 予 以 相 同 的 待 遇 。 有 人 認 為 違 法 者 具 有 社 會 地

位， 總 會 令 他 較 其他 人 有 利 ， 這 個 觀 念 不 但 與 我 們 的 司 法 制 度 格 格 不

入， 與 相 關 的 制 度 亦 不 相 容。 前 立 法 會 議 員 詹 培 忠 於  1998 年被控串謀

製造虛假文書， 被 高 等 法 院 裁 定 罪 名 成 立， 判 處 監 禁  12 個月  (見刑事上

訴 1998 年第  402 號案  )。 暢 銷 書 作 家 杰 弗 里． 阿 切 爾  ( J e f f r e y  A r c h e r)是

保 守 黨 的 政 客 ， 也 是 上 議 院 議 員 ， 他 於  2001 年 在 倫 敦 老 貝 利  (O l d  

Ba i l ey )刑 事 法 院 被 控 在 宣 誓 下 作 假 證 供， 被 判 罪 名 成 立 ， 判 處 監 禁 四

年 ， 受 到 法 律 的 有 力 制 裁  (見 R  v  A r c h e r  [ 2 0 0 3 ]  1  C r  App  R (S )  4 4 6

案 )。 然 而 ， 以 上 例 子 並 不 表 示 法 庭 會 純 粹 因 違 法 者是 社 會 名 人 而 不 能

考慮減刑因素。

法 庭 給 違 法 者量 刑 時 不 但 須 考 慮 到 所 犯 罪 行 的 性 質 ， 而 且 也 須 考

慮 到 違 法 者 的 個 人 情 況， 例 如 ：他們的 年 齡 、 身 世 、 有 否 做 惠 及 公 益

之事 、 有 否 刑 事 背 景 等。 不 論 他 們 的 社 會 地 位 如 何 ， 情 況 也 是 一 樣。

因此，如果違法 者是 年 青 人， 例 如 於  2002 年被控企圖破壞司法公正而

被 判 罪 名 成 立 的 歌 星 謝 霆 鋒 ， 又 或 和 他 年 紀 相 若 但 寂 寂 無 聞 的 青 年，

根 據 法 律 政 策，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處 以 監 禁 刑 罰 是 法 庭 的 最 後 選 擇 。 同

時， 如 可 能 的 話 ， 法 庭 對 有 良 好 社 會 地 位 的 人 所 作 出 的 判 刑 ， 宜 與 犯

同 類 罪 行 但 社 會 地 位 有 別 的 人 的 判 刑 一 致。 雖 然 該 人 的 判 刑 可 能 較 嚴

厲，但他所犯的罪行也可能因其社會地位而可說是較為嚴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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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違法 者請 求 法 庭 輕 判 時 ， 法 庭 有 時 會 願 意 考 慮 定 罪 對 違 法 者 的

社 會 地 位 所 產 生 的 後 果。 然 而 ， 這 點 有 多 重 要 ， 很 大 程 度 上 由 法 庭 視

乎案件的特別情況而酌情決定 。在  R  v  C a n a v a n  [ 1 998 ]  1  C r  App  R (S )  

79 一 案 中，英國首席大法官賓咸勳爵  ( Lo r d  B i n gh am)認 同 走 上 歧 途 的 教

師 有 良 好 品 格， 並 說 他 一 直 考 慮 到  “定 罪 的 事 實 結 果 令 他 失 去 事 業 和 名

譽， 並 摧 毀 了 他 的 一 生  ” (見第  83 頁 )。 在  R  v  R i c h a r d s  ( 1 9 8 0 )  2  C r  App  

R (S )  1 1 9 一 案 中 ， 法 庭 告 訴 一 名 因 犯 罪 而 斷 送 事 業 前 途 的 醫 生 ， 上 述

因素  “必須予以考慮  ” (見第  1 2 1 頁 )。儘管如此，專業人士和社會名人不

能以此為權利而要求輕判 。

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白 韻 琴  [ 2 0 0 2 ]  2  HKC  4 6 5 一 案 中  (見 第  

471 頁 )， 案 中 的 社 會 名 人 利 用 自 己 以 往 有 良 好 品 格 這 點 請 求 法 庭 減

刑， 向 法 庭 呈 交 由 多 個 具 名 望 的 市 民 就 她 的 品 格 而 撰 寫 的 證 明 書 ， 但

這 個 做 法 徒 勞 無 功。 本 案 的 社 會 名 人 因 逃 稅 罪 行 被 判 監 禁 四 個 月 。 馬

永 新 法 官 在 維 持 上 述 的 判 刑 時 表 示 ， 違 法者 可 幸 有 這 樣 忠 實 的 朋 友，

但 他 們 的 支 持 對  “多 年 來 一 直 蓄 意 欺 騙 稅 務 局 的 違 法 者 毫 無 幫 助  ”。 換

句 話 說 ， 法 庭 必 須 以 所 犯 罪 行 的 性 質 作 為 重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在 此 情 況

下， 違 法者 有 必 要 接 受 懲 罰 這 點，是量刑過程中主要的考慮因素 。

公 共 政 策 規 定， 觸 犯 嚴 重 罪 行 的 人 須 接 受 恰 當 的 刑 罰。 這 與 違 法

者可 能 因 被 定 罪 而 須 承 受 可 能 極 嚴 重 的 後 果 ， 兩 者 是 頗 有 分 別 的 。 專

業 人 士 及 公 眾 人 物 有 責 任 堅 守 其 專 業 或 職 業 操 守 和 遵 守 社 會 的 標 準  (見

律政司 訴 戴 展 華  [ 1994 ]  2  HKCLR  81 案第  9 3 頁 )。判刑的阻嚇因素

可 能 須 凌 駕 其 他 因 素 。 如 果 情 況 確 實 如 此， 違 法 者 在 請 求 法 庭 輕 判 時

強 調 他 會 失 去 社 會 地 位 和 利 益 ， 法 庭 或 許 會 直 截 了 當 告 訴 他 ： “這 些 事

情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。 ” (見 R  v  Ma c L e n n a n  [ 1996 ]  4  HKC 507 案第  514

頁 )

社 會 知 名 人 士 對 社 會 的 風 氣 具 影 響 力 ， 並 享 有 其 他 人 不 享 有 的 優

越 條 件 ， 因 而 社 會 對 他 們 有 很 高 的 期 望 。 他 們 受 到 年 青 人 和 其 他 人 尊

崇， 是 社 會 的 典 範。 這 些 身 居 要 位 、 備 受 尊 崇 或 家 境 優 裕 的 人 士 如 果

令社會失望 ， 將 會 是 一 件 嚴 重 的 事 。在 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v  C h a n  Ch i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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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i n  a n d  An o t h e r  [ 1 988 ]  HKC  44 一案中 ，上 訴 法 院 大 法 官 甘 士 達 作 出 以

下的闡釋  (見第  46 頁 )：

我 們 也 不 願 意 讓 人 們 有 這 樣 的 看 法 ， 以 為 與 家 境 較 差 的 違 法

者相比 ，家 境 優 裕的違法 者有 權 獲 本 庭 給 予 優 待 。 家 境 較 差

的違法 者， 他 們 不 享 有 家 境 優 裕 的 人 所 享 有 的 優 越 條 件 ， 而

且 通 常 會 承 受 更 大 的 壓 力 。事實上 ， 家 境 良 好 的 人 ， 尤 其 是

受 到 別 人 視 為 模 範 的 人， 如 果 他 們 犯 罪 ， 人 們 實 際 上 會 認 為

他們應受更大的責罰 。

違 法者 具 警 務 人 員 的 身 分 ， 這 個 因 素 使 “他 所 犯 的 罪 行 特 別 嚴 重  ” 

(見 R  v  Wong  P u i - k e i  CACC 62  o f  1995 案 )。如 果 執 法 人 員 濫 用 權 力 而

沒 有 受 到 嚴 厲 懲 罰 ， 公 眾 的 信 心 便 會 無 法 維 繫  (見 HKSAR  v  L a u  Kwo k  

a n d  O t h e r s  CACC  5 2 9  o f  2 0 0 1 案 )。畢 竟，社會要求公職人員、 公 務 員

及 執 法 人 員 具 有 更 高 的 操 守 標 準  (見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 v  S hamsud i n  

[ 1987 ]  HKLR 826 案 第  833 頁 )。 因 此 ， 屬 於 刑 事 罪 行 的 不 當 使 用 職

權， 可 能 須 視 為 一 個  “加 重 刑 罰 因 素  ” (見 S e c r e t a r y  f o r  J u s t i c e  v  Mu s a  

[ 2 0 0 1 ]  1  HKC  1 4 案 第  20 頁 )。 因此 ， 如 果 違 法者 是 社 會 知 名 人 士， 這

個事實在判刑時可能對他們不利。

如 果 一 名 普 通 市 民 犯 了 罪 ，法 庭 可 因 其 品 格 良 好 而 給 予 減 刑 。 然

而， 如 果 一 名 身 居 要 位 的 人 犯 了 與 其 職 位 有 關 的 罪 行 ， 法 庭 則 不 能 因

他 品 格 良 好 而 像 上 述 的 普 通 市 民 一 樣 而 給 予 減 刑 。 這 是 因 為 公 眾 認 為

身 居 要 位 的 人 本 因 品 格 良 好 才 適 合 擔 當 該 要 位 。 澳 大 利 亞 有 一 名 監 獄

部 長 被 控 串 謀 收 受 賄 款 提 早 釋 放 囚 犯。 他 被 判 罪 名 成 立 ， 但 在 請 求 法

庭 輕 判 時 述 說 他 會 因 此 失 去 社 會 地 位。 然 而 ， 法 庭 給 予 以 下 回 應 ： “這

點 對 答 辯 人 有 助 之 處 ， 不 會 超 過 如 果 他 是 一 名 勤 奮 的 低 下 工 人 所 得 到

的。 ” (見 R  v  J a c k s o n  ( 1 988 )  33  A  C r im  R  4 1 3 案第  436 頁 )

從 明 顯 的 現 實 可 見， 那 些 濫用 職 權 而 犯 案 的 人 ， 又 或 利 用 自 己 的

良 好 品 格 增 加 成 功 犯 案 機 會 的 人， 往 往 得 不 到 判 刑 法 官 的 同 情 。 然

而 ， 如 果 行 為 失 當 的 人 因 其 地 位 所 承 受 的 中 傷、 負 面 報 道 、 公 眾 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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辱， 以 及 個 人、 社 會 及 家 庭 的 壓 力 ， 要 比 普 通 人 所 承 受 的 為 大， 則 法

庭如不考慮所有這些因素 ，不公平的情況便可能出現。 在  R  v  R ( 2001 )  

118  A  C r im  R  5 3 8 一 案 中，大法官高力南  (C a l l i n a n)作 出 以 下 闡 釋  (見 第  

581 頁 )：

對 於 知 名 人 士 來 說， 不 理 會 這 些 事 宜 會 造 成 不 公 平 ， 就 如 對

於 一 個 擔 任 低 下 工 作 的 人 來 說 ， 不 理 會 他 因 其 特 殊 地 位 而 面

對 的 不 利 情 況， 也 同 樣不 公 平 ， 例 如 他 在 獲 釋 出 獄 後 能 找 到

有 報 酬 的 工 作 的 能 力 即 使 沒 有 完 全 被 摧 毀， 也 相 當 可 能 被 大

大削弱 。

給違法 者量 刑， 並 非 一 項 輕 而 易 舉 的 工 作 ， 當 中 可 能 有 很 多 因 素

須 要 考 慮 和 評 估 ， 如 情 況 許 可 ， 更 可 能 須 予 解 決 。 違 法 者 各 人 的 情 況

迥異 ， 根 本 沒 有 簡 單 的 公 式 可 用 以 訂 出 必 為 所 有 人 接 納 的 判 刑。 但 可

以 肯 定 的 是 ， 法 院 原 則 上 會 竭 力 確 保 所 有 違 法 的 人 都 受 到 應 得 的 制

裁。

雖 然 不 是 每 個 違 法者 都 受 到 完 全 相 同 的 懲 罰 ， 但 這 不 表 示 存 在 不

公 平 的 待 遇 。 這 點 實 際 上 確 認 了 沒 有 兩 個 案 件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， 而 法 官

或 裁 判 官 往 往 處 於 最 佳 的 位 置 ， 可 對 所 有 加 刑 和 減 刑 的 因 素 加 以 衡

量， 然 後 運 用 本 身 的 知 識 、 智 慧 和 常 理 ， 從 而 訂 出 他 認 為 在 所 有 情 況

下都屬公正的判刑。 大 法 官 鄧 寧 勳 爵 所 說， 都 是 至 理 名 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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